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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个统一”和“四查一指导”工作安排，为加强对省级巡查工作的指导，推动春运春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实落细，提出如下要求。
一、省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可组织行政人员、行业专家和执法力量成立巡查组，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对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巡查，要压实排查整治工作市级带动责任，对未报送重大隐患的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重点核查。巡查每个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时间不少于2天。
二、巡查要依据系统数据信息、管理部门工作台账和安全生产举报线索等情况，延伸至重点县（区）和现场点位，进行验证式核查。延伸核查要覆盖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辖区2个县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每个县级地区至少选取3个现场点位。
三、现场点位选取要结合春运春节重大风险隐患、重大危险源管控不到位问题隐患、以往排查发现问题集中的重大隐患，至少覆盖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的路段运营管理单位、“两客一危”道路运输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港口危险货物企业、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公路隧道施工项目，以及渤海湾、琼州海峡、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等水域重要客运航线航运公司等，重点聚焦排查工作未达到全覆盖的，以及明显存在企业台账建立不全面、培训不到位、自查走形式的地区。
四、现场发现问题隐患要立即反馈、建立台账，督促立行立改，对短期难以整改的重大隐患，要重点跟踪督办，视情采取挂牌督办和提级管控等措施。对于重大危险源较为集中的重点地区，由厅级领导带队开展现场巡查指导。

